
西安市高陵区交通运输局预算公开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建立全面规范透明的预算制度，进一步规范

我局预决算信息公开行为，根据《预算法》和《财政部

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通知》（财预

〔2016〕 

143 号）、《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财政预决算领域基层政务

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财办发〔2019〕77 号）以及财政部

门预决算信息公开有关规定，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预决算信息是指经财政部门批复我

局的部门预算、决算等管理信息。 

第三条  预决算信息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预决算信息公开遵循依法依规、真实准确、积极稳妥、分级

负责的原则。 



第四条  局机关办公室负责本单位及所属基层单位的预

决算信息公开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 汇总局机关及所属基层单位的预决算，按要求公

开汇总后的部门预决算信息；  

（二） 按规定的时间节点开展预决算公开自查自评工

作，及时向财政部门报送自查自评报告；  

（三） 按规定组织做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申请

公开部门预决算信息的答复工作；  

（四） 加强预决算公开过程中的舆情管理，对社会公众

反映的共性、倾向性情况，及时收集梳理、认真研究解决；  

（五）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预决算公开工作的

其他职责。  

第五条  部门预算信息（涉密信息除外）公开内容包括：  

（一） 部门概况。包括：部门职责、机构设置、部门

预算单位构成、部门人员情况、年度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部门国有资产占用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部门预算绩效目标

说明等。  

（二） 部门预算表格 16 张。包括部门综合预算收支总

表；部门综合预算收入总表；部门综合预算支出总表；部门

综合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总表；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明细表（按功能科目分）；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明细表（按经济分类科目分）；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共预

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按功能科目分）；部门综合预算一般公

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按经济分类科目分）；部门综合预

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部门综合预算专项业务经费支出表；

部门综合预算财政拨款上年结转资金支出表；部门综合预算

政府采购（资产配置、购买服务）预算表；部门综合预算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

表；部门专项业务经费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表；2020 年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2020 年专项资金整体绩效目标表。  



（三） 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包括部门年度收支预

算总体情况，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

细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收支情况，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三公经费”财政拨款

预算总额和分项数额、会议费和培训费预算总额和分项数

额，政府采购情况等。上述部门预算收支须对增减变化（含

持平）的原因进行说明。  

（四） 名词解释。主要对部门预算表中的相关专业名

称进行解释说明。  

第六条  部门决算信息（涉密信息除外）公开内容包括：  

（一） 部门概况。包括：部门主要职能、部门决算单位

构成情况、当年度主要工作完成情况、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等。  

（二） 部门决算表格。包括部门决算收支总表，部门决

算收入总表，部门决算支出总表，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收支总



表，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明细表（按功能分

类科目），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表（按

经济分类科目），部门决算政府性基金收支表，部门决算一

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

表。  

（三） 部门决算情况说明。包括：部门决算年度收支总

体情况，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支出决算情况，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

况，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

收支情况，“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机关运行经

费、政府采购支出情况，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上年度

部门绩效管理情况，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等。上述部门

决算收支须对增减变化（含持平）的原因进行说明。  

（四） 名词解释。主要对部门公开决算表中的相关专业

名称进行解释说明。  



第七条  预决算信息在市政府门户网站“信息公开栏财

政预决算专栏”和本单位门户网站显著位置公开，并保持长

期公开状态。  

第八条  预决算信息在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后 20 日内

向社会公开。  

第九条  涉密处理和审签公开。建立健全预算公开保密

审查机制，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审

查。按照保密审查机制确定的涉密内容，可按规定不予公开

并由单位负责。单位预算公开内容，公开前必须经过各部门

保密审查和主要领导审签，公开数据应确保与区财政批复数

据一致。  

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西安市高陵区交通运输局  

2020 年 2 月 10 日  


